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2025年度报废资产处置及协助销账服务需求

根据医院信息科资产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目前上级主管部门已经审批通过，将组织配送移交至公物仓，为做好资产移交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1、 待报废资产信息
根据报废清单登记情况，待处置资产集中堆放在内科楼B1仓库和急诊楼B3仓库，总共1487件，均已完成财政审批流程，资产类型主要为信息科专用设备及通用设备。需由第三方供应商将该批资产安全运输至深圳市公物仓（从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1120号到南山区南博三路16号），资产分类统计如下表，并协助我院完成智慧财政系统内资产销账的全部相关工作。

	分类
	数量

	电脑主机
	821

	电脑显示器
	580

	查房车
	65

	壁挂支臂
	16

	人形机器人
	3

	碎纸机
	1

	智能药柜
	1

	总计数
	1487



2、 核心服务内容
1.资产清点与核对：按照我院提供的资产清单，对1487条报废资产进行现场清点、核对，确保资产信息与清单一致，形成清点核对记录并双方签字确认。
2.安全运输：负责将核对无误后的全部报废资产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指定地点（信息科库房及各相关科室指定位置）安全、有序运输至深圳市公物仓，运输过程中需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避免资产损坏、丢失，承担运输过程中的全部责任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过程中的损坏、丢失、人员安全等责任）。
3.协助销账处理：配合我院及深圳市公物仓相关要求，提供运输凭证、资产交接证明等各类所需资料，协助我院完成智慧财政系统内该批报废资产的销账申报、资料上传、流程跟进等全部工作，确保销账流程顺利完成。
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需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资产的运输及销账协助工作（具体时间可根据双方协商调整，以满足医院及财政相关时限要求为准）。
5.其他要求：供应商需严格遵守深圳市公物仓资产回收相关管理规定及医院资产处置的各项要求，全程配合我院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运输及作业过程中需做好安全防护及环境卫生保障，避免对医院正常诊疗及办公秩序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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